附件2

关于《淮南市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
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的起草说明

现就《淮南市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说明如下：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制定《办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做好气象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充分发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强气象行业管理，规范气象监测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管理，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尤其是监测精密要求的具体实践，是落实省、市防灾减灾工作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二）制定《办法》是解决行业气象统筹发展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当前全市气象监测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设施布局缺乏统筹，各部门、行业自建设施存在交叉重复与观测盲区并存的现象；二是监测技术标准不统一，不同单位设施的监测精度、数据格式差异较大，影响数据兼容性；三是数据共享程度低，跨部门气象数据难以共享共用，不利于形成防灾减灾合力；四是社会力量建设的监测设施管理缺位，其数据未有效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未能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办法》通过建立统筹规划、统一标准、数据汇交共享等机制，可解决上述问题，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服务效能。
（三）制定《办法》是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提出“建立相关行业气象统筹发展体制机制，将各部门各行业自建的气象探测设施纳入国家气象观测网络，由气象部门实行统一规划和监督协调。”气象监测数据是防灾减灾、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性资源。《办法》通过规范设施建设与数据共享，可强化气象数据在各行业的融合应用，助力低空经济、数字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服务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四）制定《办法》是落实气象观测站网行业管理试点的有力举措。2024年3月，市政府主要领导和中国气象局分管领导商定，在淮南开展气象观测站网行业管理试点建设。2024年4月，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市政务常务会议，推进全市气象观测站网行业管理试点建设。开展《办法》立法工作，是落实试点工作的具体措施，是强化气象观测站网行业管理的有力抓手。
二、主要内容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16条，围绕气象监测设施规划编制、建设要求、运行维护、资料汇交、资源共享、数据安全、研究应用等全流程作出具体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管理体系与职责分工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1.政府层面：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加强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第三条）；
2.开发园区、高新区、实验区层面：参照区人民政府职责，做好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相关工作（第十五条）；
3.部门层面：市、县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的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组织开展气象监测数据资源共享，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第四条）。
（二）规范气象监测设施规划与建设
1.规划编制：淮南市气象主管机构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全市气象监测系统建设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第五条）；
2.设施纳入：市和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气象监测设施，纳入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鼓励将合法建设的气象监测设施纳入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第六条）；
3.建设管理：明确发展和改革部门在审批包含气象监测设施的项目时，需征求气象部门意见（第七条）；气象监测设施建设需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第八条）。
4.运维汇交：气象监测设施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第九条）、需开展日常维护（第十条）；气象监测资料需进行质量控制和汇交（第十条）。
（三）建立监测数据交换与共享机制
市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健全气象监测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汇集和整合跨部门、跨行业的气象监测数据资源，推动气象监测数据交换与共享。（第十一条）。
（四）促进数据应用与安全管理
1.通过共享机制获得气象监测数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保护、合法利用气象监测数据（第十二条）。
2.鼓励开展气象监测数据的应用研究，深入挖掘气象监测数据要素价值，拓展气象监测数据在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电力、旅游、生态、低空经济、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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